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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减因开展分布式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调减担保金额：本次调减担保金额合计为 4.13 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0 元。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一、前次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一 

担保方：江苏昱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昱德新能源”）、固德

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德威”） 

被担保方：为融资租赁项下的符合光伏分布式电站安装条件的终端用户、昱

德新能源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因开展

分布式业务提供担保相关内容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昱德新能源与金融机构

合作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担保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其中为融资租赁项下的符合光伏分布式电站安装条件的终端用户提供

的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6,000 万元，为昱德新能源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经

营性租赁业务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2,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调整因开展分布式业务提供担保相关内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二）担保情况二 

担保方：昱德新能源 

被担保方：为融资租赁项下的符合光伏分布式电站安装条件的终端用户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因开展分

布式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昱德新能源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该

业务中昱德新能源向金融机构销售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金融机构与终端用户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因

开展分布式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二、调减部分担保额度情况概述 

因公司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发生变化，上述部分担保额度并未实际使用，公

司决定调减部分担保额度，将有助于未来充分开展其余融资租赁相关业务，本次

调减部分担保额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一 

公司控股子公司昱德新能源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担保总额度

由原先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调减为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公司为融资租赁项下的

符合光伏分布式电站安装条件的终端用户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不超过 6,000

万元保持不变，为昱德新能源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经营性租赁业务提供的连带责

任担保金额由原先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调减为不超过 700 万元人民币。 

（二）担保情况二 

昱德新能源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该业务中昱德新能源向金融

机构销售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金融机构与终端用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担保总

额度由原先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调减为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三、调减后的担保主要内容 



（一）调减后的担保情况一 

（1）融资租赁合作协议 

1、担保人：昱德新能源； 

2、 被担保人：为融资租赁项下的符合光伏分布式电站安装条件的终端用户； 

3、担保方式：保证金质押担保。 

4、担保金额、期限：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由具体合同约定。 

昱德新能源向金融机构销售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与金融机构签订业务合作

协议和风险金合同，并缴纳一定比例的风险金。金融机构与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承租人在电网电费代收支付平台或出租人指定的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经承

租人授权将全部电费及补贴款项直接划转至金融机构指定账户，降低业务风险。

如在一定期限内，承租人未归还当期应付款项的，金融机构有权划扣风险金，作

为昱德新能源对承租人的当期应付未付款项代偿。如承租人出现连续两次逾期且

宽限期内均未还款的，昱德新能源需在一定期限内受让金融机构持有的对应租赁

资产。 

（2）经营性租赁最高额保证合同 

1、担保人：固德威； 

2、被担保人：昱德新能源； 

3、担保方式：对经营性租赁合作协议项下的相关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4、担保金额、期限：不超过 7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由具体合同约定。 

昱德新能源向金融机构销售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与金融机构签订业务合作

协议和风险金合同，金融机构与符合光伏分布式电站安装条件的终端用户开展经

营性租赁业务。昱德新能源负责完成前期市场推广、租赁物的施工安装、发电并

网等日常运维工作，并收取一定的运维服务费用。租赁期内每年按照已并网电站

的实际总发电小时数，与承诺合作区域内的年发电小时数进行对比，统计超发或

欠发情况，核算超发激励金额或欠发补偿金额，其中昱德新能源通过缴纳一定比

例的风险金作为支付欠发补偿金额的保障。若出现欠发的情形，昱德新能源优先



使用风险金对欠发部分收益进行补偿，就风险金不足额的部分，金融机构方可要

求公司在最高担保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调减后的担保情况二 

（1）融资租赁合作协议： 

1、担保人：昱德新能源； 

2、 被担保人：为融资租赁项下的符合光伏分布式电站安装条件的终端用户； 

3、担保方式：保证金质押担保； 

4、担保金额、期限：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由具体合同约定。 

昱德新能源向金融机构销售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与金融机构签订业务合作

协议，并缴纳一定比例的风险金。金融机构与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金融机

构、承租人与昱德新能源签署《付款协议书》，经承租人授权，承租人向金融机

构支付的全部款项均由昱德新能源向承租人收取并支付给金融机构。昱德新能源

在金融机构指定的银行开立结算账户，将代收租金足额按时划转至该账户，并授

权金融机构从该账户中扣划租金等款项。为确保承租人履行《融资租赁合同》，

金融机构与承租人约定将国家电网支付给承租人的租赁物的电费收入质押给金

融机构，若承租人出现逾期，金融机构有权依法拍卖、变卖应收账款，并以所得

价款优先受偿。如在一定期限内，承租人未归还当期应付款项的，金融机构有权

划扣风险金，作为昱德新能源对承租人的当期应付未付款项代偿。如承租人出现

宽限期内均未还款的，昱德新能源需在一定期限内受让金融机构持有的对应租赁

资产。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形。公司及子

公司对外担保（不含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已审批的有效额度为 40.07 亿元，占

公司 202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30.94%，占经审计总资产的 56.34%；公司及子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8.52 亿元，占公司 202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7.86%，占经

审计总资产的 11.99%；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已审批的有效额度为 15.67 亿元，占公

司 202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51.21%，占经审计总资产的 22.04%；公司对子公



司担保余额为 8.56 亿元，占公司 202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7.99%，占经审计总

资产的 12.04%。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减因开展分布式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因公司实际业务开展过程

中发生变化，上述部分担保额度并未实际使用，公司决定调减部分担保额度，将

有助于未来充分开展其余融资租赁相关业务，本次调减部分担保额度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31 日 


